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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及时规范公开预决算信息
王韬｜刘欧｜宋长飞

济分类的款级科目，将项目预算最大限

度细化，保证预算细化程度符合公开要

求。二是优化预算支出结构。清理不符

合厉行节约要求的经费类小专项，确保

实现“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目标 ；设

立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压减财

政对竞争性领域的投入，腾出的资金全

部安排民生方面支出。三是规范公共运

行保障标准。完善基本支出定额标准，

细分不同部门间经费定额档次，推动建

立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增强公共运

行保障标准的科学性。四是强化预算执

行。将开展财政支出进度考核、实施绩

效监控和绩效评价作为保障预算及时

有效执行的重要手段，积极盘活财政存

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健全预算信息公开制度。一是完善

政策制度。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

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明

确了预算信息公开工作做什么、谁来

做、怎么做，以确保预算信息公开工作

规范、完整、可操作。二是建立考核、调

度和通报机制。省财政厅定期对各市的

预算信息公开情况进行调度和通报，将

各市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纳入2015年省

政府对各市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将考核

结果作为省对下相关转移支付分配的重

要参考依据。三是统一预算公开表式。

为避免流于形式，真正把看得懂的预算

呈现给公众，辽宁省财政厅制作了统一

的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信息公

开参考样本，力求清晰简捷，并对省直

部门开展培训。同时，强调公开预算信

息的部门必须做好“三公”经费年度间

增减变化等情况的说明，保证社会公众

看得明白。四是加强监督检查。对于通

过网络公开预算信息的地区和部门，要

求其将网络地址上报省财政厅以及省政

府绩效考核办，省财政厅对公开网址进

行抽查，并要求各市认真组织自查，督

促各市全面公开预算信息。

决算信息公开

按照《预算法》要求，2016年8月

17日，辽宁省财政厅及时将经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批准的2015年度财政决算信

息在省财政厅门户网站全面公开，接受

社会公众监督。截至目前，143个省直

部门中已有129个部门公开，比2015年

增加了6个，公开部门占比90.2%，比

2015年增加4.2%。扣除涉密部门因素，

公开决算的部门占比为97.7% ；13个市

本级、近97%的县区级公开了财政总决

算信息 ；暂未公开的地区主要是本级人

大常委会召开较晚，财政部门已做好相

关准备，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公开。在财

政决算公开信息中，首次将经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批准的财政决算报告，全省及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

有资本经营、社会保险基金等四部决算

全部对外公开 ；首次将省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的决算平衡情况、省对下专项转移

支付情况对外公开 ；首次将省本级财政

拨款支出“三公”经费决算情况与财政

决算一并公开。部门决算信息公开范围

也实现新突破，首次公开了支持中小企

业等政府采购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年度重

近年来，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

深化，特别是新预算法的颁布实施，财

政管理进一步规范，财政运行透明度

进一步增强，阳光财政建设有效推进。

2016年以来，辽宁省财政厅通过统一公

开格式、细化公开内容等措施，及时规

范公开了省本级财政预决算信息，并加

大督促和指导力度，积极推进市县（区）

和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广泛接受社会

各界的监督。

预算信息公开

辽宁省2016年省本级政府预算信

息于2月5日即省人代会结束后第6天

在省财政厅门户网站上公开，比预算

法规定的时间提前14天。公开内容包

括《关于辽宁省201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16年省本

级四本预算及相关说明、汇总“三公”经

费预算及相关说明。除了将一般公共预

算省对下转移性支出预算明细对外公开

外，新增加公开了政府性基金省对下转

移支付预算明细和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截至目前，共有125个部门公开了部门

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占所有部门的

85%以上。全省所有市全部公开了本级

政府预算，大部分县区公开了本级政府

预算。各市县（区）陆续公开了部门预算

和“三公”经费预算。

加强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强化预

算编制、严格预算执行是做好预算信息

公开工作的重要基础。一是细化预算编

制。将预算编制细化到支出功能分类的

项级科目，基本支出细化编制到支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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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项目绩效评价结

果。在财政决算公开

信息中，决算报表分

别列示预算数、决算

数、完成预算进度、

增减幅度 ；除涉密科

目外，省本级支出决

算细化公开至支出功

能分类的项级科目 ；

对全省及省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政府性基

金、国有资本经营等

决算数据增减变化情

况，以及全省政府债

务情况、省本级财政

拨款“三公”经费支

出增减变化情况分别

作出说明 ；公开表格和说明由2015年

的15个增加至2016年的32个。同时，

在2015年基础上，继续扩大和细化部门

决算公开内容，增加了《财政拨款收入

支出决算表》，报表数量由8张增加到

9张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

也由2015年的类级科目细化公开至款

级科目。公开体例更加规范，省财政厅

为省直部门制作了统一的公开参数和文

字说明参考模板，通过部门决算网络版

系统直接提取公开数据，既方便了省直

部门制作公开文件，也确保了公开数据

的准确和文字说明的规范性。同时，针

对财政部驻辽宁专员办2014年末对辽

宁省各级决算公开情况专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2016年也逐一对照提出明确要

求,着力解决公开信息不规范的问题。

完善决算信息公开机制。省财政厅

印发了《2015年度财政总决算编审工作

方案的通知》，明确了编制财政总决算公

开的责任处室、实施时间等，进一步提高

了财政业务部门参与决算公开工作的积

极性和责任意识，加强了组织协调，确

保了财政总决算公开工作的顺利进行。

夯实决算信息公开的基础。决算数

据真实准确是做好决算信息公开工作的

重要基础。一是完善决算编审机制。为

进一步提高决算数据质量，辽宁省总结

历年决算编审经验，采取信息化对账审

核、“一条龙”会审等手段，提高了决算

审核效率和准确度。二是编撰《部门决

算制度汇编》。为便于各级财政部门和

预算单位决算工作人员学习掌握部门预

决算相关制度规定，切实提高预算单位

会计核算及部门决算编审水平，省财政

厅组织编撰了《部门决算制度汇编》，收

录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99个制度

和文件，内容最新、全面丰富、实用性

强，对决算编审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指导

和帮助。三是完善部门决算批复制度。

部门决算批复是部门决算公开的前提。

2016年，辽宁省在历年决算批复工作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批复制度。省本级

结合部门决算公开需要，参照财政部做

法，将批复报表由4张增加到8张，并首

次批复了财政拨款年末项目支出结余内

容。同时，为便于组织省直部门按统一

时间公开部门决算，2016年省本级按照

统一时间向省直部门批复决算。四是深

入推进部门决算账表一致性核查。辽宁

省各级财政部门均建立了

常态化的核查机制，并采取

通报、与决算评比挂钩等措

施，督促相关单位整改，提

高决算数据的真实准确性。

督促指导部门和市县

公开决算信息。一是制发

文件指导决算信息规范公

开。为指导全省各级财政部

门和预算单位规范开展部

门决算公开工作，2016年

辽宁省制发多个关于部门

决算公开的文件，对部门决

算公开的主体责任、公开体

例、工作要求等进行了明

确，为决算公开工作提供了

制度基础。二是精心做好决

算公开准备工作。各级财政部门为预算

单位制作了统一的公开参数和文字说明

参考模板，确保了公开数据的准确和文

字说明的规范性。同时，针对历年决算

公开存在的问题，2016年逐一对照提出

明确要求,避免再次出现公开不规范的

问题。三是加强对市县的业务指导。考

虑到市县级人代会召开时间普遍早于省

人代会，省财政厅提前对各市进行业务

指导，将国务院、财政部、省委、省政府

关于信息公开的工作要求传达到下级财

政部门，特别是对2016年新增的公开内

容进行重点讲解。同时，提前制作省本

级部门决算公开参数，并将其下发各市

供参考使用。

为便于社会公众更方便快捷地了解

财政预决算信息，辽宁省财政厅在门户

网站中设立“政府信息公开”“财政预决

算信息公开”专栏，下设“财政预决算报

告”、“三公经费”、“部门预算”等子栏

目，用于集中公开政府预决算、汇总“三

公”经费预决算以及省直部门预决算信

息公开工作总体进展情况等信息。 

（作者单位 ：辽宁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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